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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１９６０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法律与社会运动”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为当代西方法

律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但近年来也暴露出了一些固有的问题和缺

陷。本文通过追溯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从“差距研究”到“文化转向”的发展史，以权力／不平等范

式的兴起为主线，对这一法律社会学重要学术传统的基本理论立场、意识形态倾向与社会文化语

境进行论述、批判和反思。文章的结语部分以此为鉴，对中国社科法学的未来走向提出几点评论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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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与各部门法相比，法律社会学一直是一个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欧洲、

北美、拉美还是亚洲，法律社会学家们所运用的理论与方法都大体源自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

几个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而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领域，法律社会学却又不同于任何传统学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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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没有公认的经典理论，又没有标准的研究方法，而更像是一片由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自由开垦出

来的边疆地。即使在经历了半个世纪“法律与社会运动”（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的美国，学者

们对于法律社会学的内涵与外延也并未达成共识；〔１〕而在２１世纪初的中国，这一新兴研究领域

往往被称为“法律和社会科学”或者“社科法学”，也开始形成一个日益壮大的学术共同体。〔２〕 然

而，所谓“社科法学”究竟要研究些什么问题？其理论视角源自何处？在研究方法上能否与传统的

“法教义学”有效区分开？———这些对于任何一个研究领域发展都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都还并没

有明确的答案。

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自１９６０年代兴起至今半个世纪发展的批判性分析，为

理解中国社科法学的现状与未来走向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下文将首先追溯这一运

动起源的学术知识背景和社会历史语境，然后深入分析从“差距研究”（ｇａｐｓｓｔｕｄｉｅｓ）到“文化转向”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ｕｒｎ）的重要转变以及“权力／不平等”范式的兴起与制度化过程，并对当代美国法律社会

学研究的现状进行批判和反思。文章的结语部分将回到中国语境，探讨中国社科法学的未来发展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几个与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类似的问题。

二、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的起源

西方法律社会学的起点并不在美国，而是源于１８—１９世纪欧洲思想家的经典著作。从孟德

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到梅因的《古代法》，再到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三位社会学理论奠基人关于现

代性问题的经典论述以及埃尔利希的《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到了２０世纪初期，对于法律在现

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有了不少奠基性的理论文献。〔３〕 对于美国法律社会学而言，这些欧

洲文献无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但从学术史的角度讲，法律与社会运动大体上是一个美国本

土的学术传统，它在１９６０年代兴起的理论背景主要来自法律现实主义（ｌｅｇ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方法论主要

依托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研究方法，而社会历史语境则是当时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和其他激进社

会思潮。

法律现实主义有时也被译为“现实主义法学”，是２０世纪上半期在美国和欧洲同时兴起的一

个法理学思潮，它强调政治、社会、历史等外部语境对法律运作的影响，对１９世纪以法律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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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关于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回顾，可参见季卫东：《从边缘到中心：２０世纪美国的“法与社会”运

动》，载《北大法律评论》第２卷第２辑；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Ｍ．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Ｔｈｅ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３８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７６３ ７８０（１９８６）．ＳｕｓａｎＳ．Ｓｉｌｂｅｙ，“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Ｋｒｉｔｚｅｒ，Ｂｒｙａｎｔ

Ｇａｒｔｈ，ＫｅｎｎｅｔｈＭ．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ｄｓ．），犔犲犵犪犾犛狔狊狋犲犿狅犳狋犺犲犠狅狉犾犱牶犃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狅犮犻犪犾，犪狀犱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犈狀犮狔犮犾狅狆犲犱犻犪

（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ＣＡ：ＡＢＣＣＬＩＯ，２００２），ｐｐ．８６０ ８６３．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Ａｂｅｌ，“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６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 ２３（２０１０）．

刘思达：《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历史与反思》，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７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

２５～３７页；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李晟：《实践视角下的社科法学》，载

《法商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陈柏峰：《社科法学及其功用》，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ＳｉｄａＬｉｕａｎｄＺｈｉｚｈｏｕ

Ｗａｎｇ，“ＴｈｅＦａｌｌａｎｄＲｉｓｅ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１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７３

３９４（２０１５）．

关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相关论述，可参见葛洪义：《社会团结中的法律———略论涂尔干

社会理论中的法律思想》，载《现代法学》２０００年第４期；李猛编：《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刘思达：《经典社会理论中的法律：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与法律社会学》，载高鸿钧、马剑银编：《社会理论之法：解

读与评析》，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１８～４０３页。



（ｌｅｇａｌ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为核心的所谓“古典法律思想”（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进行了深入批判。
〔４〕法

律现实主义与法律形式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认为法律是一个“内部连贯的现象”，有自成体

系的规则和逻辑，可以与政治显著区分开；〔５〕而前者则认为规则与法律推理的来源并不在法律系

统内部，而必须通过分析法律的外部语境而理解其意涵。如波斯纳所言：“形式（ｆｏｒｍ）指的是法律

内在的东西，而实质（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指的是法律外部的世界。”〔６〕霍姆斯常被视为法律现实主义在美

国的奠基人，他在《法律的道路》一文中提出，法律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是一个预测，即如果一个

人做了或者没做某些事情就将会被法院判决承担这样或那样的惩罚后果”〔７〕，这一观点体现了法

律现实主义的根本立场，即对法律的研究必须超越所谓“书本上的法”（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ｓ，后来也常

被写为ｌａｗｏ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ｓ），而从“行动中的法”（ｌａｗｉｎａｃｔｉｏｎ）———即具体的社会事实和司法行

为———中发现法律。在霍姆斯之后，庞德、卢埃林、弗兰克等美国法学家将这一研究视角发展为２０

世纪西方法学最重要的理论思潮之一，而“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的界分，也成为了美国法

律与社会运动的基本理论出发点。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方法，这也为将

法律现实主义从一个法理学思潮转变为对“行动中的法”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方法论支持。

然而，在法律与社会运动的开端，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对于法律实证研究应当如何进行、其

研究目的究竟是什么、能做出怎样的理论贡献等基本问题都并未形成共识，如该运动的发起者之

一弗里德曼（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Ｍ．Ｆｒｉｅｄｍａｎ）所言，法律与社会运动是“关于一个完全非科学的研究对象

的科学（或尚未形成的科学）”———这个“完全非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法律。〔８〕 与自然科学的研

究对象不同，法律并非一种客观事实，而是包含了道德、理念、态度、隐私、经济利益等许多主观因

素，在很大程度上，法律推理是一个对社会事实“贴标签”（ｌａｂｅｌｉｎｇ）的过程。
〔９〕另外，对法律的实

证研究不能只局限于法庭、立法会议等公共场所，而必须深入法院、检察院、看守所、律师事务所等

机构内部去考察那些通常不对公众开放的法律过程，这对于研究者而言也不容易做到。因此，试

图建构一个用科学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的学术领域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如何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研究法律？美国的第一代法律实证研究学者们给出了一个最朴素的

答案：研究“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之间的差距———也就是所谓的“差距研究”（ｇａｐ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０〕差距研究通常采用一种类似于三段论的进路：首先提出法律条文的立法意图，然后

通过数据材料来说明法律的执行或影响与立法者的预期不同，最后再提出减少法律理论与实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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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ＦｉｓｈｅｒＩＩＩ，ＭｏｒｔｏｎＪ．Ｈｏｒｗｉｔｚ，ａｎｄＴｈｏｍａｓＡ．Ｒｅｅｄ（ｅｄｓ．），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犔犲犵犪犾犚犲犪犾犻狊犿

（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陆宇峰：《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内容、兴衰及其影响》，载《清华法学》

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ＥｒｎｅｓｔＪ．Ｗｅｉｎｒｉｂ，“Ｌｅｇａｌ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Ｏｎｔｈｅ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ａｗ”，９７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９５１

（１９８８）．

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Ｐｏｓｎｅｒ，犜犺犲犘狉狅犫犾犲犿狅犳犑狌狉犻狊狆狉狌犱犲狀犮犲（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ｐ．４０．

霍姆斯：《霍姆斯读本：论文与公共演讲选集》，刘思达译，上海三联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３页。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Ｔｈｅ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ａｔ７６６．

ＳｔｅｗａｒｔＭａｕｃａｕｌａｙ，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Ｍ．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ａｎｄ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Ｍｅｒｔｚ（ｅｄｓ．），犔犪狑犻狀犃犮狋犻狅狀牶犃犛狅犮犻狅

犔犲犵犪犾犚犲犪犱犲狉（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ＪｏｎＢ．ＧｏｕｌｄａｎｄＳｃｏｔｔＢａｒｃｌａｙ，“ＭｉｎｄｔｈｅＧａｐ：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ｏｆＧａｐ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Ｓｏｃｉｏｌｅｇａｌ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８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２３ ３３５（２０１２）．



间的差距的办法。〔１１〕早期的差距研究一方面假定“行动中的法”不可能完全理性化，另一方面又

试图通过考察法律执行过程中与立法本意的差距而对“书本上的法”进行改进。萨拉（Ａｕｓｔｉｎ

Ｓａｒａｔ）把差距研究的这种改革倾向归结于几个原因。首先，法律社会学家们反对法律形式主义，却

试图用一种工具主义（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的思想方法来取代它。其次，差距研究的目的往往是减少

差距和对法律实施进行改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１９６０年代中期的激进派学者和政策制定者

对于法律在推动社会变革、促进社会正义等方面的作用的较高期望。从某种意义上讲，差距研究

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既能挑战不平等的制度现状又能维系对法律的基本信仰的折衷方案。〔１２〕

差距研究在法律社会学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应用，但应用最广泛的两个领域是法律与发展和关

于法院的实证研究。〔１３〕然而，几乎在差距研究兴起的同时，美国法律社会学界对这一研究进路的

批判就不绝于耳。例如，布莱克（ＤｏｎａｌｄＢｌａｃｋ）、费利（ＭａｌｃｏｌｍＭ．Ｆｅｅｌｅｙ）等学者认为，法律所体

现的立法意图与社会理想经常是模糊的，研究者有时甚至会无心或有意地将其个人理念视为立法

意图，因此所谓立法意图未能实现的前提假设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１４〕还有学者指出，差距研

究的时间终点很难确定，有时新法律在最初几年的实施情况并不理想，而这往往被差距研究视为

法律改革失败的证据，但如果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就会发现立法对实践的改变是缓慢而持续性的。

更重要的是，早期的差距研究往往认为“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之间的差距是一种例外情

况，但从１９７０年代起，学者们逐渐开始意识到，这些差距往往反映了法律秩序本身的结构性问题

以及法律在各种社会语境中的不同理解———这直接引发了下文所论述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在１９８０

年代的“文化转向”。〔１５〕

即便如此，差距研究的兴起仍然是２０世纪中期美国法学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范式转换，它

将研究的关注点从法律条文和判例转向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实践问题，并与立法和社会政策

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对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等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美国的主

要社会运动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麦考利（ＳｔｅｗａｒｔＭａｃａｕｌａｙ）在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的一篇反思性文章中将早期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观点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１６〕

第一，法律有成本（Ｌａｗｉｓｎｏｔｆｒｅｅ）。人们在使用法律系统时会遇到各种障碍，拥有金钱、地位

等社会资源和能获得法律服务的当事人比没有这些资源的当事人更容易在诉讼等法律程序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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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优势地位。格兰特（ＭａｒｃＧａｌａｎｔｅｒ）发表于１９７４年的一篇经典论文为这一论点提供了理论基

础，并在日后的经验研究中反复得到验证。〔１７〕 格兰特认为，在诉讼中，经常打官司的“重复诉讼

人”（ｒｅｐｅａｔｐｌａｙｅｒ）与很少打官司的“一次性诉讼人”（ｏｎｅｓｈｏｔｔｅｒ）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因为前者更

容易获得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的服务，并且可以在不同案件中选择性地投入不同的精力和资源，

有时甚至可以故意输掉一些并不重要的官司，而后者却没有这样的选择。

第二，法律的行为主体只有有限的资源，却对法律的执行拥有裁量权，而且在执行法律时会考

虑他们的自身利益。法律社会学研究中关于“街头官僚”（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的文献很好地

体现了这一论点，〔１８〕基层的法官、检察官、警察等行为主体经常只能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下执法，有

时一天就要处理多个案件，但他们在这些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却往往比更高级别的法律行为主体

更大，为个人利益枉法的机会也更多，因为街头官僚所受到的日常监督和约束往往比高级官僚更

小。当然，即使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或者精英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执法过程中也会受到利益和

资源的影响，绝对的“客观公正”在法律实践中更多地是一种目标和理想，而并非现实状况。

第三，法律的很多功能是通过非法律性的制度和机构实现的。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场所不仅包

括立法机构、法院、监狱、律师事务所等法律场所，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各种场所，如社区、学

校、医院、企业、政府机关等。事实上，大多数普通民众都很少接触法院、检察院、律师等法律专业

机构和人士，他们的法律意识———即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非法律性场所形

成的。〔１９〕社区里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规则、企业对员工的日常要求，乃至体育

比赛中运动员的犯规行为与裁判的处理方式，都会塑造人们的法律意识，让人们逐渐形成遵循规

则的习惯，同时也对违法的成本与可能性有所认识。

第四，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人们都会想办法应对法律，而不会消极遵从。美国法律社会学有

一个著名谚语“在法律的阴影下讨价还价”（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ｔｈｅｌａｗ），指的就是人们在

实践中的这种规避或对抗法律的倾向。〔２０〕任何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漏洞，而只要有漏洞，在法律

实践中就会被人利用，从而导致违背立法者初衷的后果———这正是差距研究的根本假设之一。而

认识到行为主体在法律实践中的能动性，也是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与卢曼（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托

伊布纳（ＧüｎｔｈｅｒＴｅｕｂｎｅｒ）等欧洲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法律系统论之间的根本区别。〔２１〕

第五，律师除了在法庭辩论之外，还扮演许多其他的角色。虽然在小说和影视作品等公共媒

体中的律师形象往往是法庭上的辩护人，但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在法庭上花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

海因茨（ＪｏｈｎＰ．Ｈｅｉｎｚ）和劳曼（ＥｄｗａｒｄＯ．Ｌａｕｍａｎｎ）关于芝加哥律师业的经典研究表明，律师业

的社会结构根据其服务的客户类型分化为两个“半球”，为企业客户服务的“企业半球”里律师所从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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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大都是非诉业务，通过起草合同、备忘录、法律意见等工作来为客户防范风险，为个人客户服

务的“个人半球”里律师的工作也不只限于诉讼，而是还包括税务、房地产转让、遗嘱继承等事务性

业务。〔２２〕即使是专门从事诉讼业务的律师，他们的大多数时间也是用在会见客户、与同事讨论案

情、准备诉讼材料等方面，而法庭辩论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法律职业的社会科学研

究不能只局限于律师在法庭上的行为，而必须深入理解律师的日常工作和其他执业环境。

第六，社会有许多应对冲突的方式，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是避免和逃避冲突。人们常常

抱怨法律不完善、不健全，其实很多时候法律文本上的漏洞并非源于立法者的疏忽，而是因为立法

过程中无法协调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最终只能导致模糊的、概括性的规定，甚至是立法进程

的停滞不前。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影响的冲突理论（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ｈｅｏｒｙ）认为，社会矛盾是法律变革

的根本性动力，矛盾引发了冲突和困境，立法的目的则是寻找解决这些冲突和困境的方案。然而，

立法在提出解决方案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矛盾、冲突和困境，而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矛

盾。〔２３〕近年来兴起的“法律递归性”（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ｉｔｙｏｆｌａｗ）理论则将这个基本理论洞见发展成了一

个更为系统的分析框架，认为法律变革不是线性前进的，立法和法律实施的不确定性、冲突、判断

斗争、主体错位等内在机制使法律制度的演进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递归性现象。〔２４〕

第七，对于社会而言，法律虽然重要，但它的影响经常是缓慢而间接性的。很多法律人都希望

自己的工作能对社会变革产生影响，但事实上，即使是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其社会影响也并非立

竿见影，而是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逐渐体现出来。例如，在１９５４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犅狉狅狑狀

狏狊．犅狅犪狉犱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废除了在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制度，是美国

法律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然而，直到又经历了十几年的民权运动之后，美国南部一些地

方才真正实现了黑人和白人学生同校。〔２５〕因此，对于致力于推动社会变革的法律人而言，与其将

法律作为神话和信仰，不如将其作为资源和“武器”，将法律与社会运动结合起来，才能对法律系统

和社会结构都产生实质性影响。〔２６〕

这七个核心观点的概括清晰地体现出法律与社会运动早期的几个基本倾向，如强调法律运作

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性、扩展法律实证研究的对象和场所、试图通过法律推动社会变革等。然而，

在这一运动进行了二十年之后，美国法律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学术贡献都还并不清晰。弗里德曼

在１９８６年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作了一次有点幽默的自嘲：“法律经济分析贡献了硬科学，批

判法学贡献了高级文化和批判的快感。而除了老生常谈的怀疑主义之外，法律与社会运动却似乎

并没有什么贡献。它最核心的信息似乎是：一切都是相对的。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宏大理论，但它

们都没有生存的力量；都被个案研究弄得琐碎至死。”〔２７〕的确，到了１９８０年代，美国的法律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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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们已经明显意识到，如果只是简单地研究“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之间的差距的话，这一

交叉学科领域很难形成自身的核心理论。

三、１９８０年代的“文化转向”

如前所述，早期的差距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不少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将“行动中的法”

与“书本上的法”区分开之后，如何使前者获得坚实的理论根基。在１９７０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的

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以及福柯等后现代思想家的影响力都开始上升，以法律现实主义为基础

的批判法学（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简称“ＣＬＳ”）也在法学界流行起来，
〔２８〕到了１９８０年代中期，法

律与社会运动出现了一次重要的理论范式转换，很多学者将这次范式转换称为法律社会学研究的

“文化转向”（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ｕｒｎ）。

要深入理解这次文化转向的理论背景，必须从三位欧洲社会理论家———马克思、韦伯、福

柯———对美国法律社会学的影响谈起。韦伯或许是唯一一位对法律社会学有系统论述的经典社

会理论家，在《经济与社会》一书里，他从对于权力和支配的讨论入手，用几百页的篇幅论述了法理

型权威（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在现代社会中对于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并通过比较历史研究，

将法律思想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实质非理性法、实质理性法、形式非理性法、形式理性法。〔２９〕韦伯

对法律与发展、法律组织分析等领域的核心理论都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而他关于社会封闭性

（ｓｏｃｉａｌｃｌｏｓｕｒｅ）的论述也为法律职业研究中的“市场控制论”（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ｏｒｙ）提供了理论

基础。〔３０〕归根结底，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强调的是权力、支配和理性化，而不只是差距研究所关注

的正式法律在实践中的运作过程。

相比之下，法律在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地位则显得有些尴尬。在１９７０年代兴起的西方新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法律体现了当权者的意志，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衍生为一种霸权性的社会结

构，不但由经济基础决定，而且巩固了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３１〕而当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所

取代之后，法律则会逐渐消亡。当然，也有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法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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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相对的自主性。〔３２〕同时，对于国家法律的反抗也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的社会群体对抗

资产阶级并形成自身阶级意识的重要途径。这一激进的研究视角为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女权主

义法学、批判性种族理论（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ａｃｅｔｈｅｏｒｙ）等各种关于法律的批判性理论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也对关于美国社会的阶级、种族、性别等各种不平等问题的法律实证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

作用。〔３３〕

福柯的社会理论也对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的美国法律社会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与马克思和韦

伯相比，福柯对于权力的理解并不强调权力的压迫性，也不强调行为主体之间的支配和服从，而是

把权力视作一种关系性和弥漫性的力量，它无处可见，却又无处不在，随时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施

加影响。〔３４〕从这个独特的后现代理论视角分析现代社会的法律与其他社会制度，福柯认为，这些

制度其实都是权力规训的场所，而在这些场所里，无处不在的监控变得正常，人们的身体也变得顺

从。〔３５〕当美国的激进派法学家们将福柯的后现代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就产生了

一次实质性的理论范式转换，即批判法学的兴起和法律社会学“安赫斯特学派”（ＡｍｈｅｒｓｔＳｃｈｏｏｌ）

的形成。

早期的批判法学主要是英美等国法学界内部的一次思想运动，它通过对法律文本的批判性

解读从根本上挑战所谓的“自由主义法律传统”（ｌｉｂｅｒａｌｌｅｇａｌｉｓ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而对意识形态和法律意

识（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的集中关注也体现了新马克思主义对批判法学的重要影响。
〔３６〕虽然批

判法学在法律社会学界有许多代表人物，最直接地将它和法律社会学研究联系起来的是１９８０

年代在新英格兰地区定期举行的“安赫斯特法律意识形态与法律过程系列讲座”（Ａｍｈｅｒｓｔ

ＳｅｍｉｎａｒｏｎＬｅｇａｌ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参与这个系列讲座的那些后来被称为“安赫斯特

学派”的法律社会学家们摒弃了早期差距研究的工具性倾向（如着重研究法律的实施效果），同

时也摒弃了自由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而试图以批判性视角为法律社会学提供一个解读性的文

化进路。〔３７〕

安赫斯特学派开创了一系列关于“日常生活中的法律”（ｌａｗｉｎ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ｆｅ）的研究，对法律意

识、法律多元、纠纷解决等领域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一学派的基本立场，是将法律视为从日常

生活中衍生出来的社会结构，而不是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抽象制度，它既体现了社会的霸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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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ｒ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ｎｔｈｅｏｎ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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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狀犲狊狊犪犿狅狀犵犠狅狉犽犻狀犵犆犾犪狊狊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狊（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意识形态，又包含了支配的元素和对抗的种子。〔３８〕以法律多元为例，传统的法律多元研究大多集

中于殖民与后殖民社会，研究的是从欧洲国家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如何与本土的法律与习俗并

存；但安赫斯特学派认为，如果把法律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任何社会都存在法律多元现

象，即使是在欧美社会，国家正式法律与社会规范和习俗也一直存在互动关系，都是“多元规范性

秩序”（ｐｌｕｒａｌ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ｏｒｄｅｒｓ）的一部分。
〔３９〕如同殖民地社会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存在支

配和对抗的互动关系一样，在任何社会都存在阶级、种族、性别等群体分化，因此也就存在支配群

体与受支配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样一种多元规范性秩序里，法律不但具有支配性，而且也

具有整合性，在权力的互动关系中对社会规范起到整合作用。

“日常生活中的法律”视角为关于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的实证研究也提供了十分有力的理论

分析工具。例如，尤伊克（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Ｅｗｉｃｋ）和西尔贝（ＳｕｓａｎＳ．Ｓｉｌｂｅｙ）在《法律的普通地点》（犜犺犲

犆狅犿犿狅狀犘犾犪犮犲狅犳犔犪狑）一书中，将法律意识定义为“普通人在遭遇、规避或对抗法律和法律意涵的

过程中所经历和理解的法律性”，而所谓“法律性”则是由人们的日常行为和实践所构成的社会关

系的衍生特征，是那些“被普遍视为合法的意涵、权威来源和文化实践”。〔４０〕也就是说，法律意识的

来源并非国家的正式法律系统，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法律话语和文化实践，是一种社会

结构与个体行为之间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宏观的法律霸权和意识形态会影响个人对法律

的理解和运用，而个人的主观法律意识也会被逐渐制度化、客观化，最终成为法律文化的一部分。

梅里对于新英格兰地区两个基层法院的研究也显示，人们在诉讼和调解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话语

形态并不只是法律话语，还包括道德话语和治疗话语等其他形态，而法律意识正是在这些不同话

语形态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４１〕

与早期的差距研究相比，安赫斯特学派将马克思、福柯等学者的批判性社会理论与访谈、参与

观察等定性研究方法相结合，彻底抛弃了把“行动中的法”作为“书本上的法”的实施过程、把改善

立法效果作为研究目的的研究进路，而是把日常生活中的法律作为研究对象本身，从普通人而非

法律人的生活体验入手，试图对法律的文化意涵与法律在社会结构的权力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做出

全新的解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安赫斯特学派的兴起引发了美国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一次至关重

要的文化转向，从１９９０年代至今，这种认为法律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强调法律过程中的权力

关系、集中关注普通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女性、少数族群等社会弱势群体）对法律的遭遇与抵抗过

程的研究进路在美国法律社会学界占据了主流地位，而传统的差距研究却逐渐销声匿迹了，以至

于近年来有学者呼吁要重新认真对待“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之间的差距。〔４２〕

除了安赫斯特学派之外，美国法律社会学界还有其他一些集中关注权力和不平等问题的研究

传统，例如上文提到的格兰特关于“重复诉讼人”与“一次性诉讼人”在诉讼中不平等地位的理论，

就在过去几十年里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在不同类型的法院乃至不同国家（包括中国）都得到了

验证。〔４３〕而在美国社会的种族、性别和阶级矛盾持续尖锐的社会背景之下，法律的霸权性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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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ｕｌｄａｎｄＢａｒｃｌａｙ，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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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与社会弱势群体的抵抗性法律动员也在学界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例如，在法律职业研究

领域，关于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问题的研究从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开始蓬勃发展，〔４４〕而关于法律职业

的社会结构、律师事务所规模化、律师的日常工作等经典问题的研究却停滞不前。另一个近年来

发展十分迅速的领域是社会运动中的法律，这个领域结合了法律人的政治动员和普通人的法律抵

抗两方面的研究视角，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法律是武器”（ｌａｗａｓａｗｅａｐｏｎ）的观点出发，对法律

在民权运动、劳工运动、女权运动等各种针对不平等问题的社会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做了大量

的实证研究，将法律的政治性与抵抗性发挥得淋漓尽致。〔４５〕

在文化转向之后，所有这些强调法律系统与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和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共同构成

了当代美国法律社会学的主流研究范式，笔者将其称为“权力／不平等范式”。与早起的差距研究

相比，这一范式继承了法律与社会运动强调社会平等与法律变革的激进意识形态，但对国家主导

的法律制度有更强的批判性，因为它不但颠覆了国家法律的合法性，而且通过对法律系统之外的

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的关注，使“法律”二字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模糊起来，也使法律所涉及的权力

关系变得更具弥散性和反抗性。在权力／不平等范式的影响下，当代美国的法律社会学家们所关

注的问题也越来越集中于和阶级、性别、种族不平等相关的社会支配与反抗问题，这也让法律社会

学这个研究领域在美国法学界树立了激进的左派形象，与政治倾向相对保守的法律经济分析形成

了鲜明对照。

四、权力／不平等范式的局限性

权力／不平等范式在美国法律社会学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对法律社会学这个交叉学科

领域的发展前景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在最近的一篇理论文章中，

笔者将这一范式的负面影响概括为三个方面。〔４６〕首先，它赋予了法律社会学一种激进的、批判性

的意识形态倾向。不可否认，这种左派意识形态倾向有利于法律社会学家们挑战美国法学界自由

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者们探索研究法律社会学的其他视角和进

路。毫不夸张地讲，在美国成为一个法律社会学家几乎就意味着放弃了古典的自由主义法律观

念，而采用或多或少具有批判性的研究视角，美国法律社会学的传统重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等）几乎都在左派学者云集的公立大学，而很

少有相对保守的私立大学，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倾向的制度体现。

其次，在意识形态愈发激进的同时，美国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却变得越来越单薄。自１９９０

年代至今，美国法律社会学界产生了大量实证研究成果，但在理论上却少有突破，甚至连涂尔干、

韦伯、埃尔利希等经典理论家的名字在学术论文和著作中都很少出现了。埃贝尔（ＲｉｃｈａｒｄＬ．

Ａｂｅｌ）在几年前对美国法律社会学的最核心期刊《法律与社会评论》（Ｌａｗ＆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发表

于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间的约３００篇文章做了一次分析，结果发现这些文章中“几乎没有纯粹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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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与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创新性的理论进路层出不穷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４７〕值得深思

的是，这种状况究竟是因为美国法律社会学已经成熟到很难实现重大理论突破的地步，还是因为

在权力／不平等范式的主导之下，学者们对纯理论问题的兴趣越来越小，而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各

种具体而琐碎的经验问题之上？笔者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明显更大。随着权力／不平等范式在美

国学界逐渐流行，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想象力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约束，不少学者的思维和写作方

式都形成了一个新的“三段论”，即从与法律相关的不平等问题出发，用权力理论视角对其进行分

析，最后再讨论如何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

此外，如上文所述，权力／不平等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１９６０年代各种激进社会运动的历

史产物，并且受到了从法律现实主义到批判法学等学术思潮的深刻影响，但这一范式在其他社会

语境下是否也有同样的解释力，是存在疑问的。对美国社会而言，与阶级、性别、种族等变量密切

相关的权力与不平等问题至今还普遍存在，在公共话语与政策中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权力／

不平等范式的生命力依然强大。但在许多其他国家，法律社会学家们所关注的问题则更多的是发

展、人权、制度移植、司法改革、宗教与种族冲突等问题，虽然不平等问题在任何社会都广泛存在，

但权力／不平等范式却往往并不能为上述这些法律实证研究的重要问题提供最有效的理论分析工

具，甚至当美国本土的法律社会学家们走出国门去研究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时，他们的理论视角

也常常会偏离这一范式。然而，当代美国法律社会学的主流理论却几乎完全是基于对美国社会的

研究而形成的，这一方面体现了在美国学界普遍存在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权力／

不平等范式的知识“霸权”对于推动这个本应兼容并包的交叉学科领域发展的负面影响。〔４８〕

那么，在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历程的今天，如何克服这些负面影响呢？

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对法律社会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一次“正本清源”，尤其是要突破基于法律现实

主义的“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的二元分析框架，而回到经典社会理论中去。１９８０年代的文

化转向已经将马克思、韦伯、福柯等欧洲社会理论家的思想与法律现实主义对接起来，但其代价是

让涂尔干、齐美尔、卢曼、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与法律现实主义格格不入的社会理论家被几乎排除

在当代美国法律社会学的版图之外。即使是韦伯法律社会学理论中最核心的关于“形式理性法”

的论述，也只是在法律与发展的文献中有所体现，而对法律社会学其他领域的影响都远不如他关

于权力与支配的论述。这是因为，法律现实主义思潮本身就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而形式理

性法的概念则恰恰体现了１９世纪欧洲法律思想的高度形式主义倾向，二者自然很难兼容。〔４９〕

可见，权力／不平等范式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根源于法律现实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即强调

法律运作的非理性因素以及法律系统内外的权力关系。然而，除了研究平等、自由、公正、规范、惩

罚等实质性问题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从社会科学视角研究法律问题的方式，例如研究法律的“形

状”，即法律系统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子的，而这些社会结构又是由怎样的社会过程而产生。这些

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问题同样涉及“行动中的法”，却并不与上述那些实质性问题直接相

关，笔者将它们统称为关于法律社会形态（ｌａｗｓ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ｍｓ）的问题。〔５０〕如果对比一下卢曼、布

迪厄（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等欧洲思想家的法律社会学理论，很容易发现，法律的社会形态在这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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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就是一个关于法律系统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分

析框架，强调系统本身的自创生性及其与外部环境的沟通，而并不涉及该系统内部的行为主体及

其权力关系。权力和支配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虽然占据着核心地位，但场域从根本上讲是一个

结构性的社会空间，而不能被简化为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地位不平等。〔５１〕卢曼在《作为社

会系统的法律》一书中甚至对美国学界通用的“法律与社会”（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这个名词做出了尖

锐的批判，认为它“宣传了法律可以在社会之外独立存在的错误观念”。〔５２〕

除了卢曼、布迪厄等欧洲思想家之外，美国法律社会学中也有一些关于法律社会形态的理论，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布莱克的法律行为理论。〔５３〕布莱克认为，法律在社会空间的不同维度

（如纵向、横向、文化、组织、规范等）都会变换其位置和方向，因此法律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测

量法律的“社会距离”（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布莱克的理论一方面受到了德国社会理论家齐美尔的社

会几何学（ｓｏｃｉａ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ｙ）影响，强调法律的普遍性社会形态，而非具体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他

在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对所谓“纯粹社会学”（ｐｕｒ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的毕生追求也使布莱克的理论中

缺少了行为主体及其互动关系，因此与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却偏离了在齐美尔理

论中占据核心地位的社会互动视角。〔５４〕这种十分独特的理论倾向使布莱克对于犯罪学和社会控

制等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产生了显著的国际影响力，但在当代美国法律社会学界，很少有

人应用布莱克的法律行为理论进行实证研究。这不仅是由于这一理论本身的抽象性，也体现了占

据学界主流的权力／不平等范式对其他理论视角的排斥。

除了布莱克之外，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生态理论也是一个几乎被法律与社会运动忽视了

的重要理论视角。芝加哥学派继承了齐美尔对社会形态和社会互动的关注，用生态系统的视角来

分析城市、组织、国家、职业等社会空间的形态及其内部各种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５５〕 与布

迪厄的场域理论不同，生态理论并不强调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力与支配，而是强调竞争、合作、交换、

共生等社会互动过程，认为社会结构是在这些互动过程中产生的。〔５６〕迄今为止，芝加哥学派的理

论视角在法律社会学中的应用基本上只局限在法律职业研究方面，如阿伯特（ＡｎｄｒｅｗＡｂｂｏｔｔ）关

于英美法律职业管辖权冲突的历史研究和笔者关于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５７〕 究其原

因，芝加哥学派的生态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互动的理论，与美国主流法律

社会学的权力／不平等范式是格格不入的。

那么，如何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理解法律系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呢？笔者认为，这需要建

构一个关于法律的社会空间理论，它不但要对法律系统社会结构的空间延展做出分类和描述，而

且也要对这些社会结构随着时间的演变过程进行有效的解释。首先，如果把法律系统视为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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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空间的话，那么这个空间至少有立法机关、法院、刑事司法系统、法律服务市场、法学教育等几个

空间区域，而每个区域里都有一系列地位、利益和资源各不相同的行为主体，这些行为主体都是

谁，处于什么样的空间位置，彼此之间的边界如何界定，都需要进行基本的分类和描述。其次，要

解释法律系统的每个空间区域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必须发展出一系列描述社会过程的基本概

念，例如笔者在研究中国法律服务市场时，就是用定界和交换两个过程性概念来解释不同法律职

业以及规范它们的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互动关系。〔５８〕也就是说，法律的社会空间理论既需要发

展出一个结构性的分类体系，又需要使用一系列用来解释各个空间区域随时间演变的过程性概念

作为分析工具，而它甚至有可能是一个不涉及权力和不平等问题的“无权力”理论。〔５９〕 在今后的

研究中，笔者将对这个试图突破美国法律社会学权力／不平等范式的新理论视角进行更为全面的

阐述。

五、从美国经验看中国社科法学研究

如果说经历了半个世纪发展的美国法律社会学在２１世纪初正处于一种“中年危机”状态的

话，那么中国法学界在同一时期却掀起了一场全新的“法律与社会运动”。在１９８０年代末和世纪

之交的两次法律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由于种种原因半路夭折之后，〔６０〕新一代的中国法学家们不但

对法律实证研究的各种理论进路和经验问题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和运用，而且提出了与所谓

“法教义学”相对的“社科法学”概念，试图将各种法律交叉学科的研究都纳入这个新兴的学科领域

之中。与此同时，传统法学界对法律实证研究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不少曾经专注于制度移植和法

条释义的法学家也都纷纷“半路出家”，开始在一些部门法领域进行实证研究。然而，正如美国法

律社会学在１９６０年代的状况一样，中国的社科法学在２１世纪初兴起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准备都

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本文对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目的，正是为中国社科法学的

未来发展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中国的社科法学必须“认真对待差距”，把作为法律社会学“基本功”的差距研究做好。

近年来在刑事诉讼法等部门法领域兴起了一些所谓的“实证研究”，表面上采用了类似于差距研究

的视角和方法，针对各项制度设计在全国各地进行“试点”，但这些试点工作往往并不真正关注“行

动中的法”，而是以直接影响国家立法为目的，试图对某项具体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和检验。〔６１〕

这种目的性很强的研究方式的致命问题，是以“书本上的法”为纲，先入为主地预设了实证研究的

结论，而并未对法律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描述和解释，因此很容易变成戴着“有色眼

镜”、打着实证研究的幌子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移植的伪实证研究。社科法学的发展必须彻底摒

弃这种政策导向鲜明的“试点”式研究，而真正以理解“行动中的法”为目的，用符合社会科学研究

基本要求的定量或定性方法来进行实证研究。无论是采用问卷调查、深入访谈、参与观察还是历

史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都要认真对待“行动中的法”与“书本上的法”之间的差距，因为如果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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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不存在差距的话，法律实证研究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其次，与美国法律社会学１９８０年代的文化转向相比，中国的社科法学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后现

代批判性理论的深刻影响，而权力／不平等范式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也有很强的解释力。

以苏力的早期研究为例，他在１９９２年从美国留学归国之后出版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送法下

乡》两本经典著作，其中对于法律规避、法律多元、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等问题的论述，明显刻着批判

法学和安赫斯特学派等在１９８０年代如日中天的法律社会学理论思潮的烙印。〔６２〕 而苏力的理论

视角也深刻地影响了至少两代中国法学家，直到近几年以波斯纳为偶像的法律经济分析和以统计

方法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兴起之前，以“本土资源”为口号的法律人类学进路一直在社科法学研究中

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产生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随着苏力本人学术兴趣的转移，也

随着社科法学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法律经济分析、法律心理学、法律与文学等交叉学科视角都进

入了社科法学的领地。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中国的社科法学也正在进行着一次重要的学术转

向，而这次转向是否能形成可以与美国法律社会学的权力／不平等范式相提并论的有中国特色的

新学术范式，是值得所有社科法学研究的参与者认真思考的。

从过去几年的中国社科法学研究来看，目前的这次学术转向很可能是一次“科学转向”，即越

来越强调理论模型、统计方法、假设检验等在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强势学科中占据主导地位

的定量研究方法，而将以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为基础的人类学、历史学等弱势学科

逐渐边缘化。虽然目前中国法学界受过经济学等学科正规训练的学者还凤毛麟角，但成本收益、

边际效应等经济学的术语和思维方式已经开始流行起来，而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相

对于人类学、历史学而言也要更为“高效”，只需要建构理论模型或者进行实验，而不需要进行长时

间的田野调查或者史料分析。在当今国内高校急功近利的科研考评机制的背景下，前者的市场自

然更大，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所谓“引证分析”，就是这种投机取巧倾向的表现。正如当代美国的一

些法律社会学家在文化转向三十年之后呼吁认真对待差距研究一样，中国社科法学在未来几年如

果真的实现了“科学转向”，那么如何维系现有的华中村治研究、中国法制史研究等充分体现“本土

资源”的研究传统在社科法学中的地位，或许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最后，随着中国社科法学研究的推进，法律实证研究的各个分支必然会逐渐分化，甚至有可能

从目前的“抱团取暖”演变为美国法学界法律社会学与法律经济分析、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

法截然对立、互不往来的学术割据状况。为了预防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必要对整个社科法学在理

论和方法上的共性进行有效的概括，上文提到的麦考利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对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

七个核心观点的概述，就是一个很有影响也颇有借鉴意义的例子。侯猛、陈柏峰和笔者等人近年

来的几篇文章都是这方面的努力，〔６３〕虽然在目前的学术转型期，还很难对中国社科法学做出全

面、系统的概述。与已经步入中年的美国法律社会学相比，中国社科法学还是一个正在茁壮成长

的未成年人，需要对这个新兴研究领域有兴趣的学生和学者们共同呵护，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有

延续性和生命力的学术共同体。唯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社科法学研究范式，

进而产生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责任编辑：宾凯）

·３３·

刘思达：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的兴起与批判

〔６２〕

〔６３〕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

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同前注〔２〕。


